
关于开展“十佳职校生”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

据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开展“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树活动

的通知》，现开展“十佳职校生”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加强积极开展公益宣传等规定为

指导，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标准，积极宣传技术技能人才成长

成才典型事迹，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

时代风尚，更好营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

展其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推荐对象

全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三、名额设置

每个二级学院最多推荐一名学生。

四、申报推荐要求

“十佳职校生”设置申报推荐基本要求和择优标准。

(一)基本要求(必达要求，不符者一票否决)

1.热爱祖国，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校规校纪，无违纪违规违法

行为和其他不良记录；



3.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4.学习刻苦，学业优秀，学习成绩综合排名位于专业的

前30%,以2024-2025学年两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平均排名为依

据，一年级学生若有其他突出表现，可放宽；

(二)择优标准(部分达标标准)

1.学习成绩综合排名位于专业的前 3%,以 2024-2025 学

年两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平均排名为依据；

2.在卫国戍边、见义勇为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被官方

媒体宣传报道；

3.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表现、获得地市

级以上嘉奖或媒体公开报道；

4.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被国家级以上官方媒体宣传报道；

5.获得一次以上国家奖学金；

6.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技能大赛、世界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职业规划

大赛银奖(二等奖)以上成绩；

7.获教育部、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等部门的表

彰或荣誉。主要包括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全国三好学生、全国优秀学生干部、全国乡村振兴青年

先锋、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等；

8.获得官方或官方直属机构举办的学科类等其他全国

性赛事一等奖。

9.获得国家专利证书；



10.获得“全国技术能手”或其他相应层次称号；

11.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铜牌或全国大学生运动

会银牌以上成绩；

12.在保证质量前提下，适当支持“雨露计划”资助学

生和少数民族学生。

择优标准的第 2、3、4 项事迹可以发生在三年内，其余

各方面表现事迹需发生在当前学校学习期间。

五、工作要求

1.各二级学院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安排、认真落实，

积极组织动员参与活动。在推荐过程中，要严格工作程序，

按照基本要求和择优标准严格把关。

2.参加“十佳职校生”评选活动的学生需填写申报推荐

表。请各二级学院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前将推荐学生申报推

荐表和 参评 佐证 材料 打包发 送至 学生工 作部邮箱

gdgcxsgzb@163.com，文件统一命名为“XX 学院‘十佳职校

生’评选活动推荐材料”。学生工作部联合校团委对各学院

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并择优推荐。

附件：“十佳职校生”申报推荐表

学生工作部（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 校团委

2026 年 1 月 12 日


